
附件3
报价承诺函
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报文化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我所在参加广报阡陌间园区租赁合同纠纷法律代理服务的报价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我所满足采购公告中的相关要求，所有申报资料真实、有效；
2、我所在广州市注册成立并有固定正规的办公场所；
3、我所不存在与广州广报文化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4、我所三年内未受到政府主管部门、律师协会等部门的行政处罚；
5、服务团队近5年未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没有招投标违法行为记录；近5年不存在任何因服务质量问题而涉及的诉讼、仲裁情况。
[bookmark: _GoBack]6、我所对报价过程及在服务工作中获悉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非由法律规定或者获得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报文化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外泄或向第三方提供信息。
若我所违反上述承诺，被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报文化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发现或被他人举报查实，无条件接受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报文化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按无效报价处理的结果。对广州市广报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报文化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造成损失的，相关法律和经济责任由我所承担。
报价单位（盖章）：
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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